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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鼠硕鼠 勿食我“股”
端你老窝 换我“钱途”

对违法行为的监控和打击仍
然是证券执法中的难点。

王安兴表示，海外成熟市场
对于“老鼠仓”的惩罚力度很大，
只有制度有威慑作用，才能让监
管对象有所顾忌。

“假如游戏规则允许某个人
在牌上做记号的话，那么谁还愿
意和这个人继续玩呢。”美国证券
法学者罗斯曾经指出，一个强有
力的证券市场必须具备两大基
础条件：第一，投资者可以公平
地获得赖以评估公司价值的信
息；第二，投资者可以信任公司的
内幕人员以及基金经理、证券公
司等从业人士不会损害投资者的
利益。

而“硕鼠”们暗箱操作的行
为，恰恰从根本上侵蚀了证券市
场上的信息与信任机制，这两大
基石一旦被动摇，证券市场就会
沦为大家不愿接受不愿参与，最
后被抛弃的市场。

基金业不仅急需加强基金
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更应在
制度层面完善监控，加大惩处
力度。

罗培新建议，目前行业内只
重业绩、不重视甚至忽视不良从
业记录的习惯亟待改变。判定一
家基金公司好不好，除了看它创
造的回报，还要看它有无不良从
业记录。监管部门对于包括基金
公司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都要有
这样一个标准，并把它上升为评
价行业和对基金公司进行排名的
一个要求。这样从长远来看，才
能呵护基金业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自2009年以来，上
海共计审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
罪的“老鼠仓”案件4起，分别为原系
光大保德信基金红利股票基金、均衡
精选股票基金经理许春茂案；原交银
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基金经理郑拓
案；原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经理夏侯文浩案以及此次的李旭
利案。上述案件涉案总值约2.6亿
元，违法获利共计约3470万元。

“在金融市场上似乎有这样一
种潜在的文化，高薪金领认为只有
获取超额的回报，才对得起自己超
常的智商及艰辛的付出。”华东政法
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罗培新

教授认为，他们对钱的需求不是来自
于生活需要，而是来自于一种生理的
需求。因而，获取超额的、即便是违
法的回报，能够得到心理上的快感，
所以他们才铤而走险。

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者“用脚投
票”，远离资本市场。最新数据统计，
从今年年初到10月上旬，共有近百
万A股账户清仓。三季度股票型基
金净赎回高达934.45亿份，净赎回
比例达到了7.49%。广发证券一名
高管表示，股市对投资者吸引力下
降，一方面是市场起伏，财富效应并
未形成，另一方面是市场本身“负能
量”吓跑了投资者。

曾顶着“明星基金经理”
光环的李旭利从业多年却一
直伴随着“硕鼠”的劣迹，通过
1个电话、2只股票便轻松获利
逾千万元。根据上海高院披
露，2009年 4月 7日，在交银
施罗德公司旗下蓝筹基金、成
长股票基金进行股票买卖的
信息未被披露前，李旭利指令
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营业部
总经理李智君，在其控制的岳
彭建、童国强名下证券账户
内，先于或同期于蓝筹基金、
成长基金买入相同的股票，累
计成交额5226万余元，并于

同年6月间将上述股票全部卖
出，股票交易累计获利899万
余元，并分得股票红利172万
余元，在短短两个月内，总获
利超过千万元。

李旭利案尚未结案，博时
基金前基金经理马乐便紧急

“接棒”，于今年9月被正式批
捕。其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博时
精选基金交易情况的未公开信
息，操作3个账户，先于或同期
于该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
76只，获利1883万元，成交金
额累计约10.5亿余元，被业内
称为“史上最大老鼠仓案”。

□据 新华社
“新华视点”

备受业界
关注的基金经
理李旭利“老
鼠仓”案日前
终审落槌，上
海高院驳回其
上诉，维持原
判，李旭利获
刑 4 年处罚金
1800万元。

股市成硕鼠“提款机” 高薪金领为何铤而走险？

这会不会是最后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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